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19-007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鑫海润

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起始日 
本次担保

金额 

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29 日 730 22,12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 日 1,000 810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 日 700 1,3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

品配送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 日 2,000 12,300 

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3 日 2,000 6,00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8 日 278 81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0 日 44 81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4 日 97 810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8 日 500 1,9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

品配送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1 日 1,500 12,3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

品配送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1 日 500 12,30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2 日 91 810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

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2 日 1,500 0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4 日 2,000 22,12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8 日 108 810 

注：公司持有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公司与武汉润达

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其余股东签订了《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就公司

对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武汉书城路支行申请

的贷款额度2,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分别由武汉润达尚检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各股东按照各自在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

权益比例进行划分，即公司最终承担51%的担保责任。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由杨红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30.59%（即：注册资本人民币51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汪硕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9.39%（即：注册资本人民币490万元）的股权同时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

反担保措施。由李杰先生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

股权（注册资本1,515万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本次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由熊冬和将其

持有的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3.22%（即：注册资本人民币351.59万

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兴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14.01%（即：注册资本

人民币1,531.26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本次为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8 年 4 月 23

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详细内容详见公司公告《润达医疗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8-017）。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的

议案》：根据 2018 年 4 月 23 日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各子公司业务

发展进展和融资需求，调整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的分配，公司 2018 年度为公司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额度 126,300 万元保持不变，具体如下： 

1、公司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6,3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

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详见下

表：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调整后预计提供

担保最高额度 

（万元人民币）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4,000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 40,000 



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000 

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2,5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100 20,000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01 6,000 

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5 800 

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 12,000 

上海华臣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100 1,000 

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20,000 

担保金额总计 / 126,300 

2、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根据金融

市场变化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行担保调整。 

3、本次担保事项有效期为自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担保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7）和《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8）。据此，杨红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30.59%（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51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汪硕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9.39%（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490 万元）的股权同时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李

杰先生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30%股权（注册资本 1,515万元）

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的反担保措施。熊冬和将其持有的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3.22%（即：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1.59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光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14.01%（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31.26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本次为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公司 2018 年 12 月 29 日、2019 年 1 月 2 日、

2019 年 1 月 3 日、2019 年 1 月 8 日、2019 年 1 月 10 日、2019 年 1 月 14 日、2019

年 1 月 18 日、2019 年 1 月 21 日、2019 年 1 月 22 日、2019 年 1 月 24 日、2019

年 1 月 28 日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如下： 



1、2018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刘辉先生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北

京中海盈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融资人民币 73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2019 年 1 月 2 日：公司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2019 年 1 月 2 日：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在徽商银行合肥创新大道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7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4、2019 年 1 月 2 日：公司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福州路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5、2019 年 1 月 3 日：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6、2019 年 1 月 8 日：公司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278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7、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44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8、2019 年 1 月 14 日：公司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97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9、2019 年 1 月 18 日：公司、刘辉先生、季晓秦女士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10、2019 年 1 月 21 日：公司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齐鲁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1,50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11、2019 年 1 月 21 日：公司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齐鲁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 1,000万

元中的 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2、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91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3、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为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在富邦华一银行

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4、2019 年 1 月 24 日：公司、刘辉先生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5、2019 年 1 月 28 日：公司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8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2-1206 室 

法定代表人：刘辉 

经营范围：依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药品经

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销售一类医疗器械；批发：计算机及配件、办公用品、

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仪器仪表，玻璃器械、消毒产品、化学试

剂（不含药物试剂及危险品)、办公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卫生洁具、制冷设备

（不含特种设备）；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医疗器械技术信息咨询；医

疗设备租赁；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维修及技术服务。经营无需行政审批即

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45,30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6,603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8,702 万元；2017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1,73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641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47,58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6,732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20,849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9,413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14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武昌区宝通寺路 20 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 4 幢 2

层 3、4、17、18、19 号房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 I、II、III 类批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维修；生物技术开发；医疗设备的租赁。（许可项目、经

营范围与许可证核定的经营项目、范围一致）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曾青先生持有其 17.04%股权，胡潇先生持有其 15.98%股权，杨三齐先生持有其

15.98%股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9,18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497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7,688 万元；2017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687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104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

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13,003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912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2,091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90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802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3、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梦园路 9 号安徽四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楼第五

层 113-118 室 

法定代表人：杨红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

械设备维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及核定范围内经营)；

体外诊断试剂销售；自有设备租赁；电脑及配件、办公用品、仪器仪表销售及租

赁；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



保等金融业务）；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40.01%股

权，杨红持有其 30.59%股权，汪硕持有其 29.39%股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10,536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793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7,743 万元；2017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391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435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

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12,753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482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9,271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345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328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4、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9 户 

法定代表人：李军 

经营范围：医疗设备及医疗器械租赁：医疗设备、化学试剂(不含药物试剂

及危险品)、消毒液(不含危险品)、实验室设备的技术研究、批发；生物技术、医

药技术的研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不含医疗、诊疗)；市场调查；批发：办公

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卫生洁具、制冷设备、化妆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电

子设备、建筑材料、纸制品、木浆、纸浆、钢材、二类医疗器械（依据食药监管

部门核发的备案凭证开展经营活动）、计算机软硬件；依据食药监管部门核发的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期货、证券、

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医疗器械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国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物流信息咨询；货物装卸

搬运（不含道路运输及港口作业）；依据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开着普通货运业务；医疗设备维修（不得在此住所从事维修业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技术开发、批发。经营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

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并展经营活动）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

民币 29,178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0,212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8,966 万元；

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7,184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514 万元。（以上数

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

币 40,03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8,696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1,335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9,349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368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5、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666号齐盛广场5号楼908、909、

910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及维修；医疗设备的租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医

疗器械、非专控通讯设备、普通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矿设备、教学设备、办

公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产品、体育用品的销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软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其 70%股权，李杰先生持有其 30%股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14,096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0,803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3,293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216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001 万元。（以上数据经

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20,55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4,000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6,551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38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25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6、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 1018 号 2 幢 2 层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临床检验器械、监测仪及配套试剂、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

的研发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器械生产（范围详见许可证），

医疗器械经营，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研发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五

金交电、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

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25,942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7,714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8,228 万元；2017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753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004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26,308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7,169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9,140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367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91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7、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465 号 3 号楼 B 区第三层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 I 类、II 类、III 类、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

品、办公用品、机电设备、金属材料的批发兼零售；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软件开发；医疗设备租赁、维修及安装；医疗器械技术研发。（依法

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熊冬

和持有其 9.1%股权，武汉光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39.9%股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10,639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107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8,533 万元；2017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 14,445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473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15,580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370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1,210 万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6,207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67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北京中海盈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730 万元 

融资期限：十八个月（具体以承销协议实际融资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刘辉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协议约定的主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向债权人支付全部债权本金、

本金产生的利息或收益、违约金、补充赔偿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

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款项。具体以主协

议约定的为准。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是指债权人依据主协

议、本协议及其他担保合同行使任何权利和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或仲裁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等费用。 

保证期间：主协议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两年。 

 



2、被担保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618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

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授信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

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除非有明显错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

系的最终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

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

期之日）起两年。 

《担保责任分割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曾青）、丙方（胡潇）、丁

方（杨三齐）四方同意：对借款人向中国光大银行武汉书城路支行申请贷款额度

为 2,500 万元分别按照各自在借款人拥有的股份权益比例进行分割： 

1、甲方持有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

中 51%的担保责任，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1,275 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2、乙方持有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7.04%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

款中 17.04%的担保责任，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426 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3、丙方持有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5.98%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

款中 15.98%的担保责任，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399.5 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

任； 

4、丁方持有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5.98%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

款中 15.98%的担保责任，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399.5 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

任。 

 



3、被担保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徽商银行合肥创新大道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7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

整。2.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

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公证费、公告费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

确定。3.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4.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债权人的任何其他债权的实际形成时

间即使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仍然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日不受主合同签订期间届满日的限制。 

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

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债权人与债务

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

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4.在保证期间

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 

 

4、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福州路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保证人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第 1.1

条所述之最高余额内。 

保证期间：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

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

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

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两年。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

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两年。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

/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两年。5.若主合同为

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

年。 

 

5、被担保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贷款期限：半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

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授信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

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除非有明显错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

系的最终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

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

期之日）起两年。 

 

6、被担保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刘辉先生、季晓秦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平银（上海）综字第 A446201811140001 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以

下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折合）人

民币（币种）（大写）叁仟万元整中的（折合）人民币（币种）（大写）伍佰万元

整，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只要主合同项下债务未完

全清偿，债权人即有权要求保证人就债务余额在上述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两年。每一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任意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

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两年。 

 

7、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汇票及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银行承兑汇票实际承兑期限及贷款合同实际

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在主合同及各具体合同项下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担保财产保管费、查询

费、公证费、保险费、提存费、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

等） 

保证期间：1.对于贷款，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

一笔贷款到期后两年止。2.对于保函，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债权人依据保函对外支付约定金额后两年止。3.对于信用证，保证期间分笔

计算，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权人对外支付信用证款项后两年止。4.对于银

行承兑汇票，保证期间按单张银行承兑汇票分别计算，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单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后两年止。5.对于主合同项下其他单笔债务，保证期间



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届满后两年止。 

 

8、被担保人：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银行：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500 万元 

贷款期限：三个月（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保证人的保证范围为债务人现在或将来任何时候应向债权人偿

付的主合同项下任何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杂费

及其他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等）及其

他损失（以下简称“被担保债务”）。2.即使发生在主债权确定期间内的单笔债权

到期日超出主债权确定期间或者主债权确定期间内产生的或有债权转化为实际

债权的时间超出主债权确定期间，仍然属于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3.保证人同

意，债权人根据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的利率政策变化而调整利率水平、计息或结

息方式等，或由于汇率变动使得实际应偿还的债务本金发生变化的，如导致债务

人应偿还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增加，增加部分亦属于保证人保证范围。 

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一笔融资到期之日、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票据到期日或类似债务履行期限（统称为“债务履行期限”）到期日后两

年止。2.主合同约定分期还款的，保证人对主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分别

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3.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提前到

期的情形。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

限到期日。4.保证人同意，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

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每一债务履行期限到期日后两年止。 

 

9、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刘辉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本合同第 2 条约定的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上述范围中的其他应付

款项，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

最高限额。对于保证人为履行本合同项下责任而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款项(包括

债权人行使本合同第 12.2款项下的权利所取得的款项)，按下列顺序清偿： (1) 债

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之费用；(2)损害赔偿金；(3)违约金；(4)复利；(5)罚息； 

(6) 利息；(7)本金。债权人有权变更上述顺序。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

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3

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

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4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对外付款之日

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 2018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

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

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

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

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

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7）。 

公司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司董事会

发表如下意见：本次调整 2018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相关事宜符合有关部门及公司

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符合子公司业务状况和资本规模，同意对 2018 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进行调整，未增加新的担保额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关

于调整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8）。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均为 71,088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1.08%，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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